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印发
《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的通知

林草规〔2020〕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内蒙古森工集

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各司局、各派出机构、各直属单位、大兴安岭林业集团：

为加强草原征占用的监督管理，规范草原征占用的审核

审批，保护草原资源和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

原法》规定，我局研究制定了《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

范》（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2020 年 6 月 19 日



草原征占用审核审批管理规范

第一条 为了加强草原征占用的监督管理，规范草原征

占用的审核审批，保护草原资源和生态环境，维护农牧民的

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规定，制定本

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下列情形：

（一）矿藏开采和工程建设等需要征收、征用或者使用

草原的审核；

（二）临时占用草原的审批；

（三）在草原上修建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

程设施使用草原的审批。

第三条 县级以上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负责草原征占用

的审核审批工作。

第四条 草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国家保护草原资源，

实行基本草原保护制度，严格控制草原转为其他用地。

第五条 矿藏开采、工程建设和修建工程设施应当不占

或者少占草原。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有关规定，原则

上不得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草原。

除国务院批准同意的建设项目，国务院有关部门、省级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批准同意的基础设施、公共事业、民

生建设项目和国防、外交建设项目外，不得占用基本草原。



第六条 矿藏开采和工程建设确需征收、征用或者使用

草原的，依照下列规定的权限办理：

（一）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超过七十公顷的，由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审核；

（二）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七十公顷及其以下的，

由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审核。

第七条 工程建设、勘查、旅游等确需临时占用草原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依据所在省、自治区、

直辖市确定的权限分级审批。

临时占用草原的期限不得超过二年，并不得在临时占用

的草原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占用期满，使用草原

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恢复草原植被并及时退还。

第八条 在草原上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

务的工程设施确需使用草原的，依照下列规定的权限办理：

（一）使用草原超过七十公顷的，由省级林业和草原主

管部门审批；

（二）使用草原七十公顷及其以下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依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审

批权限审批。修建其他工程，需要将草原转为非畜牧业生产

用地的，应当依照本规范第六条的规定办理。

第一款所称直接为草原保护和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

设施，是指：

1.生产、贮存草种和饲草饲料的设施；

2.牲畜圈舍、配种点、剪毛点、药浴池、人畜饮水设施；



3.科研、试验、示范基地；

4.草原防火和灌溉设施等。

第九条 草原征占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明令禁止的项目不得

征占用草原；

（二）符合所在地县级草原保护建设利用规划，有明确

的使用面积或者临时占用期限；

（三）对所在地生态环境、畜牧业生产和农牧民生活不

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四）征占用草原应当征得草原所有者或者使用者的同

意；征占用已承包经营草原的，还应当与草原承包经营者达

成补偿协议；

（五）临时占用草原的，应当具有恢复草原植被的方案；

（六）申请材料齐全、真实；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草原征占用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具有审核审批

权限的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提出草原征占用申请。

第十一条 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单位或者个人，

应当填写《草原征占用申请表》。

第十二条 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

二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或者审批工作。二十个工作日内不

能完成的，经本部门负责人批准，可延长十个工作日，并告

知申请人延长的理由。

第十三条 省级以上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



组织开展现场查验工作。当地县级以上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应当将现场查验报告及时报送负责审核的林业和草原主管

部门。

现场查验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拟征收、征用或者使

用草原项目基本情况；拟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权属、

面积、类型、等级和相关草原所有权者、使用权者和承包经

营权者数量和补偿情况；是否涉及生态保护红线、各类自然

保护地内草原和未批先建等情况。

第十四条 矿藏开采和工程建设等确需征收、征用或者

使用草原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一次申请。建设项目批准文件

未明确分期或者分段建设的，严禁化整为零。

建设项目批准文件中明确分期或者分段建设的项目，可

以根据分期或者分段实施安排，按照规定权限分次申请办理

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审核手续。

采矿项目总体占地范围确定，采取滚动方式开发的，可

以根据开发计划分阶段按照规定权限申请办理征收、征用或

者使用草原审核手续。

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公路、铁路、油气管

线、水利水电等建设项目中的桥梁、隧道、围堰、导流（渠）

洞、进场道路和输电设施等控制性单体工程和配套工程，根

据有关开展前期工作的批文，可以向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

门申请控制性单体工程和配套工程先行使用草原。整体项目

申请时，应当附具单体工程和配套工程先行征收、征用或者

使用草原的批文及其申请材料，按照规定权限一次申请办理



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审核手续。

第十五条 组织开展矿藏开采和工程建设等征收、征用

或者使用草原现场查验，人员应当不少于三人，其中应当包

括两名以上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被申请

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摄像或者照片资料和地上建筑、

基础设施建设的视频资料，可以作为《征占用草原现场查验

表》的附件。

第十六条 矿藏开采和工程建设等确需征收、征用或者

使用草原的申请，经审核同意的，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规定，向申请人收取草原

植被恢复费，经审核不同意的，向申请人发放不予行政许可

决定书，告知不予许可的理由。

申请人在获得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后，依法向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申请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建设用地申请未获批

准的，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退还申请人缴纳的草原植被恢复

费。

第十七条 临时占用草原或者修建直接为草原保护和

畜牧业生产服务的工程设施需要使用草原的申请，经审批同

意的，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经审批不同意的，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第十八条 申请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按照批准的面积征占

用草原，不得擅自扩大面积。因建设项目设计变更确需扩大

征占用草原面积的，应当依照规定权限办理征占用审核审批

手续。减少征占用草原面积或者变更征占用位置的，向原审



核审批机关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范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的有关规定查处，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权批准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单位或者个

人非法批准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

（二）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

的；

（三）违反规定程序批准征收、征用或者使用草原的；

（四）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使用

草原的；

（五）在临时占用的草原上修建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

的；

（六）临时占用草原，占用期届满，用地单位不予恢复

草原植被的；

（七）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征占用草原的。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征占

用草原审核审批管理档案。

第二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

应当在每年的第一季度将上年度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征占

用草原的情况汇总报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第二十二条 《草原征占用申请表》《征占用草原现场

查验表》式样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规范自 2020 年 7 月 31 日起施行。


